
文明村县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联审表

被巡察党组织（加盖党组织公章）：   
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派驻纪检组长/乡镇纪委书记签字：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具体问题
	整改情况
	会  签

	
	
	
	宣传部
	组织部
	巡察机构
	纪委监委

	1
	宣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不及时，部分宣传栏内容停留在2023年第二批主题教育内容。
	已完成。一是对宣传栏内容进行全面排查，梳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及上级最新部署要求，将2023年第二批主题教育内容的替换更新。二是压实管理责任，明确村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，指定1名党员骨干担任专职管理员，签订责任清单，做到“每块宣传栏有人管、有人更、有人审”。
	
	
	
	

	2
	“共享贷”资金存在风险隐患。2023年3月该村村委以村经济合作社的名义向建设银行借入500万元“共享贷”后，与湖南聚鼎砂石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，借款未公对公打款给公司，而是分6笔分别打给5个自然人，资金管理不规范，存在法律风险
	[bookmark: _GoBack]未完成。一是湖南聚鼎砂石有限公司与文明村签订的借款协议2026年3月30日到期，截至目前，每年的利息收入和支出都正常支付到文明村对公账户上，同时积极和企业对接，督促企业提前偿还该笔债务，企业法人李学武承诺在2026年2月15日前先偿还借款100万元，借款到期之前再偿还剩下的400万元。二是该企业对文明村经济合作社提供了委托支付的凭证，将借款500万元转至5个自然人账户。三是严格做好风险防范，积极和该企业对接，如到期不能归还或者债务转移，将推进法律层面介入并转换成商业贷款形式，降低风险。
	
	
	
	

	3
	村经济合作社账务管理混乱，2019年12月成立经济合作社，在发生收支业务后，仍未建账或未进行会计核算，资金进出无监管，收支管理不规范
	已完成。一是针对此问题,迅速建整章建制度,完善财务管理制度。二是将2019年12月成立经济合作社以来所发生的收支业务已建立台账。
	
	
	
	

	4
	2022年12月人居环境项目支付61951元，无预决算，使用现金付款;2023年12月人居环境项目支付103530元，无预决算。
	已完成。针对此问题已补齐两个项目中的预决算表格，后续加强学习，将严格执行项目管理和财务制度，杜绝同类问题的再次发生。
	
	
	
	

	5
	2023年9月付人居环境整治支出95000元，工程时间为2023年1-7月，工程范围为文明村1-35组，承包人为邹建文，2023年12月付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支出103530元，工程时间为2023年6-11月，工程范围为文明村1-35组，承包人为邹建文，两项工程中工程时间6-7月重复签订。
	已完成。因当时项目合同签订时间比较紧急，未对合同内容严格把关，2023年6-11月人居环境合同是邹建文签的，实际是由朱双球实施，已将合同签订时间更为2023年8月，今后对工程项目合同严格把关，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实施，杜绝同类问题的再次发生。
	
	
	
	

	6
	2024年6月付基地建设专项支出(乡村振兴)10万元，工程仅有预算无决算，发票金额错开为25万元。
	已完成。一是已补齐完善好工程决算表格。二是发票金额错开已写了情况说明，今后加强对财务票据审批，确保不再出现类似情况。
	
	
	
	

	7
	2020年至2022年以现金形式支付工程项目等各类支出共计97.8万余元。
	已完成。完善财务管理制度，明确支出审批流程，要求大额支出必须经集体研究、公示公开，做到大额支付一律通过银行转账完成，同时定期开展财务自查自纠，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
	
	
	
	

	8
	2024年9月付均安学校路面硬化支出21315元，未按要求预留质保金。
	已完成。一是已按要求施工方邹建文在2025年7月4日预留了质保金640元。二是以后加强业务学习，按质按量做好财务管理工作。
	
	
	
	

	9
	2024年9月付人居环境整治卫生经费42800元，付均安学校路面硬化支出21315元，会议纪要签到表中邹建文签名与合同中邹建文签名笔迹不一致。
	已完成。一是开会当天，邹建文因临时事外出，当时仅口头委托他人在会议签到表中签名，现已整改，是邹建文本人签名。二是今后按四议两公开实施好工程项目，签订合同严格要求本人签字，因特殊情况本人无法到场时，必须签订委托书后方可代签，杜绝出现此类问题。
	
	
	
	

	10
	2023年12月报销“七一”大会用餐费用4650元，签到表95人，超标准报销850元。
	已完成。一是将超标准报销的餐费850元按要求于2025年8月20日已退回村级对公账户。二是加强业务知识学习，明确会议用餐的标准、范围、审批流程等具体规定，在会议筹备阶段，制定详细的预算，包括用餐费用，并严格按照标准执行。
	
	
	
	

	11
	2021年至2022年召开党员大会发放误工补贴共计3.285万元。
	已完成。一是对发放的务工补贴进行收回，按要求于2025年8月6日将32850元已退回村级对公账户。二是不再对召开党员大会发放误工补贴，明确党建活动经费的使用范围标准和审批程序，严禁以任何名义向党员发放党员费误工补贴。
	
	
	
	

	12
	党务公开栏更新不及时，主题党日、民主评议党员未更新。
	已完成。一是已对党务公开栏进行全面梳理，完成主题党日、民主评议党员等未更新内容的补充公示。二是明确党务工作者为直接责任人，主题党日活动结束后3日内、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完成后5日内必须更新相关内容，同时每月安排专人检查公开栏更新情况，确保信息及时、准确公开，以后责任人会工作认真，坚决不再出现此类现象
	
	
	
	

	13
	2022年村各电排用工人员误工费事宜存在先监督后议事的情况，村监督委员会记录时间为2022年3月30日，村议事会记录时间为2022年5月30日。
	已完成。经核实，村议事会记录时间应为：2022年3月30日，村监督委员会记录时间为2022年3月30日，已进行整改纠正，今后严格按照规章制度，落实好会议记录工作，坚决不再出现此类现象。
	
	
	
	

	14
	第四支部2024年9月28日接收程艳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大会会议记录无到会党员签字、无支部盖章、无支部书记签字等内容。
	已完成。已严格按照规章制度，落实好会议记录工作，坚决不再出现此类现象。一是调查核实相关会议的真实性，按照要求补齐会议记录支部章、到会人员签名等，完善相应资料。二是组织开展发展党员业务培训，提高业务能力。三是针对此类问题，举一反三地整改好同类型问题。四是由包点党政领导与党总支部书记、党建专干进行谈心谈话。
	
	
	
	

	15
	第二支部、第三支部、第四支部2023年度组织生活会部分党员只进行了自评，其他党员未对其进行批评。
	已完成。一是强化思想教育，破除思想顾虑，通过典型案例剖析、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方式，明确相互批评的重要性，破除“老好人”思想。二是规范会议流程，做实会前准备，明确相互批评的程序、标准和注意事项，提升党员开展批评的能力。
	
	
	
	

	16
	村支两委成员对2024年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基本概念不熟悉。
	已完成。一是加强思想教育，提高重视程度，组织村支两委成员补习党纪学习教育基本概念，深入学习党中央关于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和重要意义，通过学习先进典型案例和反面警示案例。二是优化学习方式，提升学习效果：丰富学习形式，除了传统的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外，增加专题讲座、研讨交流、实地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学习活动。深入解读党纪法规和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；组织村支两委成员围绕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纪律问题进行研讨交流，分享经验和见解；同时，利用线上学习平台，如学习强国、党员远程教育网等，拓宽学习渠道，方便村支两委成员随时随地进行学习。
	
	
	
	


注：此表作为整改报告附件

